
60 远见·产业60

在涉税实体应税税率上升，又无大额进项抵扣的情况下，减税降负的政策红利
需要财务公司“苦练内功”和行业协会的“外力推动”。

文  |  袁鸿兴   王静

对冲“营改增”反作用

2016 年 5月 1日，营改增在金融业全面试

点推行，财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也纳入此

次试点范围。本次税改政府旨在通过统一税制、

理顺增值税抵扣流程，实现结构性减税，激发市

场经济活力，促使产业转型升级。税改实现了工

商业与服务业流转税制统一，理顺了增值税抵扣

流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然而，税改后普降红利，财务公司行业也

喜少忧多。

流转税增长何来
税改对财务公司行业税负到底影响几何？

通过对中国财协营改增问卷数据分析测算，发现

财务公司流转税负呈增长趋势——税改后全行

业流转税增长约占比94.62%，下降约占比4.84%，

持平约占 0.54%。

总的来看，财务公司行业流转税及附加增

长约占营业收入的 0.55%。按照各财务公司税额

及税负率变化幅度的加权平均计算，全行业平均

流转税负率增长 0.55 个百分点。

之所以流转税出现增长，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一者，征收税率提高。根据本次营改增政

策规定，结合财务公司的经营业务范围，财务公

司增值税税率基本为 6%，营改增前财务公司营

业税税率为 5%，两种税率折算为同口径税基测

算比较，营改增后财务公司增值税税率较之前营

业税税率提高了 0.66%，征收税率的提高直接增

加了财务公司的税负。

二者，可抵扣项目少。财务公司作为企业

集团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企业集团资金管理职

能的延伸和深化，主要资金来源于企业集团成员

单位，吸收存款利息成本是财务公司付息负债的

主要支出。2015 年末，财务公司行业有息负债

总额 3.46 万亿元，其中吸收存款占全部有息负

债的 93.57%，较 2014 年增加 1.65%，这充分说

明吸收存款一直是财务公司行业最稳定、最主要

的负债资金来源。

本次营改增政策，明确将存款利息纳入增

值税不征税范围，即相应的存款利息成本也不能

抵扣，导致财务公司占营业成本极高的存款利息

成本的进项税无法实施抵扣，增值税抵扣链条中

断，间接增加财务公司行业税负。

同时，财务公司业务管理费用结构中，不

可抵扣项目（主要为人员费用）约占业务管理费

用的60%~70%，可抵扣项目占比少且金额较小，

行业平均费用抵扣率仅为 2%。

此外，本次营改增正式将不动产纳入增值

税抵扣范围，此政策对于纳税人是规模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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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可抵扣项目。但实际情况是，财务公司具有

轻资产特点，资本性支出项目较少，无法充分享

受政策优惠。

三管齐下减税降负
在涉税实体应税税率上升，又无大额进项

抵扣的情况下，减税降负的政策红利需要财务公

司“苦练内功”和行业协会的“外力推动”。

首先，强化财务公司增值税管理，切实提

高进项抵扣效率。财务公司行业经营特点决定增

值税进项额度有限，财务公司应加强政策研究，

在允许抵扣范围内，充分挖掘进项资源。一要制

定完善增值税管理办法、梳理修订费用报销流程，

严格把关抵扣范围内的报销；二要加强制度宣贯，

调动全员参与增值税改积极性，为扩大财务公司

进项税额尽心尽力尽责；三要通过加强单项费用

抵扣率考评，压降部分抵扣率较低单位费用预算

等方式，促使部门单位强化减税降负意识。

其次，加强流转税收筹划，合理有效的降

低税负。财务公司面临的税收环境发生变化，通

过有效开展税收筹划工作，重新梳理公司涉税业

务，合理依托税收政策，免除、降低不必要的税

收成本，是公司及集团公司最大程度享受政策

红利的前提。一是加强增值税税收筹划方案研

究分析。财务公司应加强增值税涉税政策研究，

结合自身业务经营范围探索制定税收筹划方案，

尽早节税增利；二是加强与税务中介机构的联系。

税收筹划工作政策性强、财务管理专业技术要求

高，财务公司可聘请税收中介机构充实税收筹划

团队；三是协调好与主管税务机关的关系。为将

税收筹划顺利付诸实施，财务公司在税收筹划前、

中、后的全过程应协调好对税务主管机关的汇报

沟通，征得税务部门的支持。

最后，中国财协应积极争取政策支持，降

低税改的负面效应。作为行业组织，财务协会应

争取流转税负增加部分即征即退。在宏观经济下

行期推行税改，政府意在通过打通增值税抵扣链

条，实现企业减税降负，激发市场活力，缓解经

济下行压力，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政府在税改制

度顶层设计及政策实施层面，着重强调所有行业

税负只减不增，中国财协应积极争取流转税负增

加部分即征即退政策。

同时，加强增值税改革研究，争取税改政

策的先行先试。虽然通过此次税改，实现了服务

业与工商业税制的统一，但法理上存在明显的不

彻底性，其中金融业存款利息支出、提供的贷款

服务等未纳入抵扣范围，抵扣链条尚未完全贯通。

在金融业下一步税改前，中国财协应向央行、银

监会积极反映，财务公司实现“产融结合”、助

力实体转型升级的突出优势，争取将财务公司提

供的贷款服务及存款利息支出纳入抵扣范围。

在金融业下一步
税改前，中国财
协应向央行、银
监会积极反映，
财务公司实现
“产融结合”、
助力实体转型升
级的突出优势，
争取将财务公司
提供的贷款服务
及存款利息支出
纳入抵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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